湖南科技大学昭潭书院学生活动中心

场地使用申请表
	活动名称
	
	活动人数
	

	主办单位
	

	活动时间
	      年   月   日    8:00-12:00□  14:00-18:00□  19:00-23:00□  

	场地布置或彩排时间
	     年   月   日    8:00-12:00□  14:00-18:00□  19:00-23:00□

     年   月   日    8:00-12:00□  14:00-18:00□  19:00-23:00□

	经办人
	
	联系方式
	
	主管领导
	
	联系方式
	

	使用单位
	经 办 人 签 字：            
单位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
          盖章：    
    年    月   日
	昭潭书院

审批意见
	            盖章：
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注意事项：
1.活动申请时间段：周一至周日 8:00-12:00,14:00-18:00,19:00-23:00（所申请时间段包含彩排、场地布置及活动结束后的现场清理）。
2.使用单位需准时达到场地，活动时间开始半小时后未到达场地，则视为自动放弃本次场地使用权；若有特殊情况，需提前至少48小时与场地负责人联系。使用单位应积极配合场地管理人员，维护场地使用安全，活动结束后负责场地的卫生清理，经工作人员检查签字后方可离开。
3.严禁吸烟、嚼槟榔、携带除饮用水外的任何食物进入活动中心。

4.为保证各种会议、文艺演出的正常进行，活动期间，各使用单位将对活动中心内部的设备、器材、水电、家具和场地卫生负责，如出现遗失、损坏、破坏卫生等情况应按市场价格进行赔偿。  

5.《申请表》一式三份，由使用单位相关人员签字，连同活动方案交昭潭书院（办公楼304）审批同意后方可使用。
6.当活动时间冲突时，重要会议、校级活动优先。


